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沪电信职院〔2017〕60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外事公务接待工作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现将《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公务接待工作管

理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实际，认真遵

照执行。

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公务接待工作管

理办法（修订）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 6 月 22 日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外事公务接待工作管理办法（修订）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学院外事公务接待工作，提升综合管理水平，树立良好的院校品

牌，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3 号）等文件精神，特

制定以下工作管理办法。

一、外事公务接待工作原则及要求

1．加强廉政建设，在外事公务接待中切实做到坚持服务外交、友好对等、务实节俭的

原则。

2．根据宾客的职级、来校目的、要求和内容，本着统一标准、对口接待、分工负责的

原则，力求从简，不搞层层陪同，无故陪会。

3．本着“谁接待、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公务接待报批制度，各二级单位在接待重要

来宾时须提前把有关接待方案报院办批准。如需要有关领导参加会见或接见的，应事先与院

办联系，进行协调。

4．凡因公至各二级单位的宾客按照对等原则，由各相关二级单位负责接待并自付接待

所需费用。

5．公务接待信息由院办统一归口，执行相关流程（见附件 1）。凡是来我院访问参观

的信息都要以书面形式及时报备院办汇总（见附件 2）。

二、公务接待程序

1．一般接待程序（或按照来宾要求参考进行）

(1)领导会见

(2) 学校介绍（含光盘录像、PPT 和书面资料）

(3) 座谈交流

(4) 合影留念

(5) 参观校园

(6) 根据需要安排就餐

（7）送行

三、公务接待的具体事项



1．来访函件：需由主接待的学院二级单位负责来访单位的来访函件联络工作，并提前

获悉来访者的来访目的、要求和内容，来访人员人数、姓名、身份，来访时间等具体信息。

2．会议议程：由主接待的学院二级单位负责拟写，并在接待前两日交分管院领导审阅

确认。

3．用餐：

（1）外宾日常伙食招待应当注意节俭，严格根据伙食费标准选择菜品，提倡采用自助

餐等形式。

（2）宴请外宾严禁讲排场，不上高档菜肴和酒水，杜绝奢侈浪费。除宴会外，提倡采

用冷餐会、酒会、茶会等多种宴请形式。

（3）外宾宴请费（含酒水、饮料）标准：司局级以下人员出面举办的宴会，每人每次

300 元。冷餐、酒会、茶会分别为每人每次 150 元、100 元、60 元。

（4）外宾在华期间，宴请不得超过 2 次，包含赴地方访问时，由地方接待单位或有关

单位联合安排的 1 次宴请。

4．宣传：凡是由学院安排的接待，由党办负责安排拍照、摄像和报道等。各二级单位

负责的接待，由二级单位自行安排拍摄、报道，并及时报送，作为档案资料保存。

5．会场安排：凡是学院安排的接待由学院办公室负责协调后勤保障处、设备处、信息

中心等完成会场的布置。由各二级单位负责的接待，需自行完成会场布置工作。

6．礼品：对外赠礼应当节约从简，实物礼品应当尽量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传

统手工艺品和实用物品，朴素大方，不求奢华。

7．参观：若需安排外宾参观学院相关场所，接待负责二级单位应提前通知各被参观二

级单位做好准备，各被参观点应安排专人负责迎候。

8.陪同人员及经费管理

（1）我方陪同人员人数，应当根据礼宾要求，从严掌握：外宾 5 人（含）以内的，中

外人数原则上在 1：1以内安排；外宾超过 5 人的，超过部分中方人数原则上在 1：2 以内安

排。

（2）陪同外宾赴外地访问期间，陪同人员的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开支标准按照

学院差旅费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确需与外宾同餐、同住、同行的，经学院领导批准，可按

对应的外宾接待标准实报实销。

四、监督检查



1. 除涉密内容和事项外，外宾接待经费的预决算应当按照预决算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

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 学院办公室、财务处、内审监察室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外宾接待管理和经费使用情况

的监督检查。

3. 违反本（修订）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财务处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

追回资金，并根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办法》、《上

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等规章制度，对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处理。

（1）擅自提高接待开支标准的；

（2）未经批准接待外宾的；

（3）违规扩大外宾接待开支范围，或报销与接待无关的费用的；

（4）虚报外宾接待级别、人数、天数，套取接待经费的；

（5）使用虚假发票报销接待费用的；

（6）其他违反本（修订）办法的行为。

二级单位负责的接待任务，凡涉及以上接待事项的，院办可根据需求提供相应协助。

本规定从 2017 年 6 月开始执行，由院办负责解释。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 1：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对外接待活动流程

主接待部门填写《接待活动报备单》

经分管院领导审核签字

主接待部门

与相关部门协调需协助事宜

主接待部门

填写《接待任务承接单》

主接待部门

向院办提交《接待活动报备单》、接待活动报道和相关照片

（接待结束后一周内）

院办汇总统计

主接待部门

自行安排接待工作

主接待部门（提前 2 个工作日）

向各相关部门提交

《接待任务承接单》



附件 2：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对外接待活动报备单

接待部门 接待时间

负责人 接待地点

来访单位/人员：

来访事由及内容：

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是□/否□）需要领导参加：

（是□/否□）需要配合的相关部门与相应工作：



分管院领导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接待情况报告：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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